
建湖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

建湖永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:由于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行政
文书，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《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
书》(建人社察令字〔2026〕第005号)，请你单位自收到文书3个工作日
内依法支付劳动者赵友辉2017年7月至2024年7月的工资952500元，并将
改正情况以书面形式报我局(地址:建湖县人民南路225号，电话:0515-862
23055)。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。逾期拒不履行本指令
的，我局将依法予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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